
東區區議會文件第 6/12 號  

 
 

向外界提供東區區議會議員的聯絡資料 

 
 
背景  
 
 東區區議會秘書處經常接到公營或私營機構／團體的查詢，要求
秘書處提供區議員的聯絡資料：包括辦事處或聯絡地址、電話及傳真

號碼。他們索取這些資料的目的包括﹕就某些課題向區議員寄發問

卷；收集他們的意見；致函邀請區議員出席研討會或社交活動；向區

議員宣傳該公司提供的服務。  
 
2.  去屆區議會運作期間，秘書處編製了區議員辦事處或聯絡地址、
電話及傳真號碼一覽表，張貼在東區街道上的東區區議會告示牌內，

供區內居民參閱。這些資料也上載於區議會的網頁上。  
 
 
徵詢意見  
 
3.  請議員考慮是否同意﹕  
 

( i)  授權區議會秘書處應公營或私營機構／團體的要求，向他們
提供區議員的聯絡資料；以及  

 
( i i)  將東區區議員的姓名、辦事處或聯絡地址、電話及傳真號碼，
張貼在東區區議會告示牌內，以及上載於區議會的網頁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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